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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拉克就第 69 条第 7 款提出的提案

证据

"举证证实被告人之有罪已无合理疑问，是检察官的责任。至于被告人根据本

规约中一般刑法原则规定可进行的辩护，举证责任则由被告人担负。"

注:本提案要求删除第 66 条第二句，其全文为"举证证实被告人有罪已无合理疑

问，是检察官的责任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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